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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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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工程量清单说明

1.1 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有

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规则编制。约定计量规则中

没有的子目，其工程量按照相关理论净量计算。计量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工

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技术规范等一起阅读和理解。

1.3 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除技术规范专用条款、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的规

定外)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仅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

付的依据。

1.4 工程量清单各章是第八章“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的相应章次编号的，因此，工

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子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相应章节的范围、

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5 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量清单子

子目标价前，应参阅第八章“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的有关部分。

1.6 工程量清单的光圆钢筋指 HPB235、HPB300，带肋钢筋指 HRB335、HRB400 等。

1.7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免

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8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的工程数量仅供参考。

1.9 工程量清单中出现的品牌名称均为现状设备的品牌，仅供投标人报价参考，投标

人可以自主选择设备零部件品牌，但应确保所提供的设备零部件品牌满足原设备技术参数

等要求。

1.10 工程量清单中设备参数需满足《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实施方案》、《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总体技术方案》、《广东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

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等国家、部、省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2.投标报价说明

2.1 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子目须填入单价或价格，且只允许有一个报价。

2.2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

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安装、缺陷修复、管理、保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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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除外）、税费、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

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2.3 工程量清单中投标人没有填入单价或价格的子目，其费用视为已分摊在工程量清

单中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或价格之中，承包人必须按发包人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

单价或价格的子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2.4 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子目

之中，未列子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子目的单价或

总额价之中。

2.5 承包人对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付的

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2.6 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结算。

2.7 暂列金额（不含计日工总额）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本项目不设置暂列金。

2.8 暂估价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无。

3.计日工

3.1 总则

(1) 未经发包人或监理人书面指令，任何工程不得按计日工施工；接到发包人或监理

人按计日工施工的书面指令，承包人也不得拒绝。

(2) 投标人应在计日工单价表中填列计日工子目的基本单价或租价，该基本单价或租

价适用于发包人或监理人指令的任何数量的计日工的结算与支付。计日工的劳务、材料和

施工机械由招标人（或发包人）列出正常的估计数量，投标人报出单价，计算出计日工总

额后列入工程量清单汇总表中。

(3) 计时工不调价。

3.2 计日工劳务

(1) 在计算应付给承包人的计日工工资时，工时应从工人到达施工现场，并开始从事

指定的工作算起，到返回原出发点为止，扣去用餐和休息时间。只有直接从事指定的工作，

且能胜任该工作的工人才能计工，随同工人一起做工的班长应计算在内，但不包括领工（工

长）和其他质检管理人员。

(2)承包人可以得到用于计日工劳务的全部工时的支付，此支付按承包人填报的“计

日工劳务单价表”所列单价计算，该单价应包括基本单价及承包人的管理费、税费、利润

等所有附加费，说明如下：



4

a. 劳务基本单价包括：承包人劳务的全部直接费用，如：工资、加班费、津贴、福

利费及劳动保护费等。

b. 承包人的利润、管理、质检、保险、税费；易耗品的使用，水电及照明费，工作

台、脚手架、临时设施费、手动机具与工具的使用及维修，以及上述各项伴随而来的费用。

3.3 计日工材料

(1) 承包人可以得到计日工使用的材料费用（上述 3.2 款已计入劳务费内的材料费用

除外）的支付，此费用按承包人“计日工材料单价表”中所填报的单价计算，该单价应包

括基本单价及承包人的管理费、税费、利润等所有附加费，说明如下：

a. 材料基本单价按供货价加运杂费（到达承包人现场仓库）、保险费、仓库管理费

以及运输损耗等计算；

b. 承包人的利润、管理、质检、保险、税费及其他附加费；

c. 从现场运至使用地点的人工费和施工机械使用费不包括在上述基本单价内。

3.4 计日工施工机械

(1) 承包人可以得到用于计日工作业的施工机械费用的支付，该费用按承包人填报的

“计日工施工机械单价表”中租价计算。该租价应包括施工机械的折旧、利息、维修、保

养、零配件、油燃料、保险和其他消耗品的费用以及全部有关使用这些机械的管理费、税

费、利润和司机与助手的劳务费等费用。

(2) 在计日工作业中，承包人计算所用的施工机械费用时，应按实际工作小时支付。

除非经监理人的同意，计算的工作小时才能将施工机械从现场某处运到监理人指令的计日

工作业的另一现场往返运送时间包括在内。

4.各章节说明

4.1 100 章总则分为：101 通则部分。

4.2 800 章机电工程分为：802-2ETC 车道、802-3 计重车道、802-4 混合车道、

802-6 报警、语音广播系统、802-7 收费站 CCTV 系统、802-8 电源系统、 802-9

缆线辅材及其他、802-10 软件、804-1 违停抓拍系统、807-1 变配电设施、807-2

场区照明 11 个部分。

4.3 900 章收费岛工程：分为 903 收费岛工程。

5.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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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总则部分说明

(1)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的保险费率按 4.0‰计取，投保金额为工程量清单

第 100 章（不含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本身、安全生产经费）至 600 章的合计金

额。工程量清单第 100 章内列有上述保险费的支付子目，投标人根据上述保险费率计算出

保险费，填入工程量清单。除上述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以外，所投其他保险的

保险费均由承包人承担并支付，不在报价中单列。

(2)“101-1 安全生产费”为发包人公布的固定金额。

(3)保险费（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方责任险除外）、税金（包含增值税、城市建设

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工程管理（包含竣工文件编制费、施工环保

费等）、临时工程与设施、养护车辆通行费、特种车辆作业费-防撞车、承包人驻地建设

等费用包含在相关子目或费率之中，不在报价中单列。

5.2 投标报价的所有单价取小数点后两位，所有合价和总价取整数。

5.3 工程量清单数量为“0”子目，应进行相关子目的单价及合价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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